
• 规划范围

• 调整说明

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

为保障公众参与城乡规划的权力，更好的维护公众利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上海城乡规划条例》及《上海市郊野单

元村庄规划管理操作规程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对《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XJZZ-15、XXCY-12乡村单元（人民村部分）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实

施深化》草案予以公示，广泛征求公众意见。

组织编制单位：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人民政府

规划编制单位：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

一、公示时间：2026年7月2日至2026年7月11日

二、公示方式：(1)现场公示，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人民政府。(2)网上公示，详见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网

站(https://www.lingang.gov.cn/)

三、公众意见反馈方式：如对公示内容有意见，请于2026年7月18日前反馈。(1)邮寄反馈:请将书面意见邮至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人民

政府规建办(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鸿音路3152号，邮编:201315)，并在信封上注明”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XJZZ-15、XXCY-12乡村单元

（人民村部分）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实施深化书面意见反馈“。(2)电话反馈:58070971。(3)电子邮箱反馈: pdxqnczgjb@163.com

项目位于《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(2023-2035年)》XJZZ-15、XXCY-12乡村单元（人民村部分）。本次规划范围为

西至人民路东侧，南至大芦线北路北侧，北至现状河流水面，东至机耕二号桥，规划面积0.59公顷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XJZZ-15、XXCY-12乡村单元
（人民村部分）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实施深化草案公示

规划范围示意图

为支持人民村第七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，推进大米美学生活方式品牌项目、北芦综合服务中心项目落地实施，根据工程设计方案缩减

原图则RMC-02-01、RMC-03-03地块建设用地边界，将2幅地块涉及的少量国有用地和极少量现状水面由原规划用地性质（商业用地和农

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）调整为乡村道路用地和水域，涉及调整的用地规模共121平方米。其中，RMC-02-01商业用地面积从2292平方米调

整为2244平方米，RMC-03-03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从3622平方米调整为3549平方米，规划不涉及原图则容积率、建筑高度的调整。

规划范围内相较原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减少121平方米的建设用地，新增118平方米的乡村道路用地和3平方米的水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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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调整前乡村单元图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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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



• 调整后乡村单元图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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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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